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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財政部預告修正「免稅商店設置管理

辦法」，要求免稅商店開立之售貨單應登錄

護照號碼、航班資訊、旅客簽名，並即時連

線交易明細逐筆上傳海關，引發違反「個人

資料保護法」之疑慮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「據訴，財政部預告修正『免稅商店設置管理

辦法』，要求免稅商店開立之售貨單應登錄護照號碼、

航班資訊、旅客簽名，並即時連線交易明細逐筆上傳海

關，引發違反『個人資料保護法』之疑慮等情」乙案，

經向財政部、外交部及法務部調取案卷資料，嗣赴馬來

西亞及新加坡訪查相關作業、約詢財政部關務署（下稱

關務署）主管人員及現勘免稅商店業者（及保稅倉庫）

後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前財政部關稅總局為修正「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」

，雖曾於預告前，就修正方向與業者進行研商，惟關

務署其後之預告內容，與前研商會議曾作成之結論，

確存有大幅差異。 

(一)茲為規範免稅商店業者之申請登記、應具備之資格

……貨物之管理、通關、銷售等應遵行事項，爰關

稅法第 61 條第 4 項規定，授權財政部訂定「免稅商

店設置管理辦法」（下稱「管理辦法」）以為遵循

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卷查現行「管理辦法」規定，國際機場管制區內之

免稅商店免稅品售貨單之登載資料，係業者銷售免

稅商品時，由業者自行開立售貨單銷帳及免填列護

照或旅行證件號碼，並免由旅客簽名；進、銷貨有

關資料，係逐日逐筆詳細即時建檔登載，並按月印



2 

 

製代替簿籍之報表，於次月 15 日前報經監管海關核

備；該報表得經監管海關核准，以電子媒體儲存等
1

。惟原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
2
前於民國（下同）

99 年 8 月 20 日以國健教字第 0990700892 號函前財

政部關稅總局
3
（下稱前關稅總局），以媒體報導旅

客投訴「機場免稅店鼓吹帶菸，遭扣旅客怒」等情

，請該總局對免稅商店及旅客加強宣導及查察，以

弭消費者爭議並維護國民健康及防止稅捐之逃漏等

。嗣 99 年 12 間立法委員亦提案，要求原行政院衛

生署杜絕有心人士以入境之便購買菸品規避菸品健

康福利捐等。嗣 100 年 1 月起總統、行政院陳前院

長陸續關切免稅商店家數及旅客提貨情形；金門縣

政府復建請「免稅商店」及「離島免稅購物商店」

採一致性管理方式；原財政部臺北關稅局
4
建請修正

「管理辦法」，以控管販售菸品之源頭，並避免實

務上查緝之困難等。 

(三)爰 100年 3月 9日財政部以臺財關字第 10005007731

號函前關稅總局，核示應儘速採行以自動化控管方

式管理免稅商店，藉由制度化管理機制落實源頭管

理，以簡化作業及提升行政效率，減少消費者、業

者及海關三方相關遵循成本及行政成本。嗣前關稅

總局以 100 年 4 月 21 日臺總局保字第 1001005121

號函檢陳「管理辦法」修正草案報財政部，前揭草

案建議全面檢討「管理辦法」，採行前端就源控管

、自動核課超額稅款之電腦控管作業系統，暨免稅

商店貨物銷售及提領時，應「即時」上傳售貨單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管理辦法第 24 條第 2 項但書及第 17 條。  

2
 102 年 7 月 23 日由「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」改制為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」。 

3
 102 年 1 月 1 日與財政部關政司合併改制為財政部關務署。  

4
 102 年 1 月 1 日改制為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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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貨單資料至海關之電腦系統等改進措施。 

(四)次查前關稅總局為修正「管理辦法」作業需要，於

100 年 8 月 11 日及 9 月 27 日先行邀集相關機關及

免稅商店業者，召開研商會議，以求共識。復於 101

年 6 月 5 日再次召集會議研商結論如下：（一）有

關海關認為免稅商店提供銷售資料不足問題，請前

關稅總局查明海關尚需業者提供何種資料，並由業

者配合以批次方式傳送海關。（二）有關免稅商店

是否設置專供存儲免稅貨物之自用保稅倉庫、免稅

商店與其保稅倉庫貨物之移動，是否以報單替代「

移倉申請書」，以及免稅商店銷售貨物之售貨單是

否登錄旅客之護照號碼等問題，請前關稅總局參酌

與會代表所提意見，重新檢視修正條文，並徵詢相

關業者意見妥處後再報財政部等。再於同年 11 月 9

日邀集召開研商「管理辦法」修正草案，關於購物

旅客銷售單應登載資料項目及免稅商店業者資料傳

輸海關之作業方式雖無共識，惟仍維持「批次方式

連線傳輸」及「設在國際機場、港口管制區內之免

稅商店……售貨單得免填印購貨人護照或旅行證件

號碼，並免經購貨人簽名」等內容。 

(五)惟查 102 年 7 月 31 日財政部預告修正「管理辦法」

中，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業者需具有「將貨

物進儲、移倉、銷售、領用及提貨之逐筆資料即時

傳輸海關電腦系統能力。」、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，

「免稅商店應即時將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各

類逐筆資料，連線傳輸至海關電腦系統。」暨第 24

條第 2 項、第 3 項規定，「免稅商店銷貨時，應以

電腦列印售貨單，並經購貨人簽名。前項售貨單應

載明購貨人護照或旅行證件號碼、飛行航次或輪船

航次……」等內容，核均與前關稅總局 101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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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日及 11月 9日與業者研商會議結論內容明顯不同

。 

(六)綜上，前關稅總局為修正「管理辦法」，雖曾於預

告前，就修正方向與業者進行研商，惟關務署其後

之預告內容，與前研商會議曾作成之結論，確存有

大幅差異。 

二、財政部前於 98 年 7 月間修正發布「管理辦法」，業定

有免稅商店業者電子作業內容，暨電子資料傳送等規

定，海關亦經認可業者作業方式。是倘海關確為配合

稽核作業，要求業者更改前經核准作業方式，容可參

酌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研商會議結論，資為修正方

向。 

(一)依 98 年 7 月 13 日修正發布「管理辦法」第 9 條規

定：「申請核准登記為免稅商店者，應具有下列條

件……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，以電子資料傳輸

方式處理貨物通關、帳務處理及貨物控管等有關業

務，並與海關電腦連線。……98 年 7 月 13 日修正

施行前，已核准登記之免稅商店，未符合前項規定

者，應於……98 年 12 月 31 日前改正……」 

(二)本案陳訴人陳稱，關務署於 102 年 9 月 2 日舉行記

者會稱，目前免稅商店未與海關通關系統連線，機

場免稅商店係以人工整理資料，逐月遞送紙本報表

和光碟向海關申報，所送資料不符海關稽核要求等

，均與實情不符。且業者均已依前揭規定，完成建

置與海關電子連線作業，並經海關審核完成等。 

(三)經查現行作業方式，除保稅貨物進儲保稅倉庫以報

關方式，將資料傳輸至海關建置之進出口通關系統

外，免稅商店業者與其保稅倉庫或自有免稅商店間

之貨物移倉、銷售、領用及提貨等資料，係傳送至

自建系統後，海關再由業者提供帳號及密碼登入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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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進行遠端查核。 

(四)次查前揭作業方式，業經原財政部高雄關稅局
5
99

年 1月 8日高普業一字第 0991000555號函及原財政

部臺北關稅局 98 年 12 月 31 日北普保字第

0981035309 號函，分別核復陳訴人，「貴公司免稅

商店業已完成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貨物通關、

帳務處理及貨櫃控管等有關業務，並與海關電腦連

線乙案，本局准予備查」；暨「貴公司免稅商店函

請核備與海關電腦連線，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

貨物通關、帳務處理及貨物控管等有關業務乙案，

本局同意辦理」是關務機關確有核復陳訴人現行電

子作業方式情事。 

(五)復經詢據關務署稱，現行作業方式，因時間落差，

恐有假造移倉申請書及虛開售貨單核銷保稅貨物帳

等疑慮；復以海關登入業者自建系統之權限不足，

各業者系統架構、資料呈現方式亦不同，資料分散

不易整合，且不易運用統計，造成稽查作業上有窒

礙，難以達到即時有效遠端查核，故擬修法以防弊

及確保國家稅課等。 

(六)惟以，本案貨物進銷異動資料傳送海關作業方式，

於 102 年 9 月 3 日經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邀集關

務署等機關及業者等機構，共同研商免稅商店貨物

進銷電腦連線會議中，業作成「請免稅商店業者儘

速將移倉作業電腦化，將移倉作業電子資料依關務

署規範傳輸至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，俾利強化出倉

作業之管理」，暨「建議在不影響前端 POS
6
作業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102 年 1 月 1 日改制為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。  

6
 POS（point-of-sale）：POS 系統是指商店利用掃瞄器、條碼、發票列印機及收銀機等電子數

據處理器，執行商品掃瞄、收銀等銷售工作，簡化銷售流程，並取得分析銷售情形之數據，

以為銷售管理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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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下，將免稅商店的逐筆銷售資料加以封裝，以

Best effort 的觀念於網路及電腦主機設備能量有

餘裕時即分批傳輸海關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」等結

論。爰本案電子作業所涉爭議，已有因應方向。 

(七)綜上，財政部前於 98 年 7 月間修正發布「管理辦法

」，業定有免稅商店業者電子作業內容，暨電子資

料傳送等規定，海關亦經認可業者作業方式。是倘

海關確為配合稽核作業，要求業者更改前經核准作

業方式，容可參酌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研商會議

結論，資為修正方向。 

三、關務署欲藉修正「管理辦法」規定，以防杜旅客超量

攜帶免稅菸酒入境，亦應善盡是否有逾越「個人資料

保護法」及「營業秘密法」規定之注意責任。 

(一)依關稅法第 61 條規定：「經營銷售貨物予入出境旅

客之業者，得向海關申請登記為免稅商店。……免

稅商店業者應向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；其應具備之

資格……貨物之管理、通關、銷售及其他應遵行事

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」復依前揭條文第 4 項

規定，訂定之「管理辦法」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

免稅商店銷貨時，應填具二聯售貨單詳細登記購貨

人護照或旅行證件號碼、飛行航次……出售貨物之

名稱……數量、單價、所收貨幣種類、金額及銷售

日期……並經購貨人簽名。但設在國際機場、港口

管制區內之免稅商店，銷貨時，其售貨單得免填列

購貨人護照、旅行證件號碼、飛行航次或輪船航次

，及免經購貨人簽名。」是現行設於國際機場、港

口管制區內之免稅商店銷售貨品時，銷貨單得免填

列購貨人護照、旅行證件號碼、飛行航次或輪船航

次，並免經購貨人簽名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前關稅總局為有效界定免稅商品為出、入境及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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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旅客所購買及防杜免稅商品回流課稅區轉售圖利

，並利執行稽徵作業。爰擬刪除前揭現行條文第 24

條第 2 項有關「免填列購貨人護照、旅行證件號碼

、飛行航次或輪船航次，並免經購貨人簽名」之但

書規定。嗣於 100 年 4 月 21 日函送財政部「管理辦

法」修正草案第 28 條
7
中，明定售貨單應載有購貨

人護照號碼等資料，並應經購貨人簽名。惟前關稅

總局 100 年 9 月 27 日召開之研商會議中，已有業者

質疑免稅商店登錄旅客護照號碼，有違反「個人資

料保護法」之疑慮。另，本案陳訴人向本院陳稱，

本次修法草案要求業者即時連線傳輸進銷貨物相關

資料
8
，亦涉有違反「營業秘密法」等情。 

(三)經查： 

１、按「管理辦法」係依據關稅法第 61 條第 4 項之

授權而訂定，而關稅法第 61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免

稅商店業者應向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；其應具備

之資格、條件、最低資本額、申請程序、登記與

變更、證照之申請、換發、貨物之管理、通關、

銷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」

另「管理辦法」草案第 24 條規定：「免稅商店銷

貨時，應以電腦列印售貨單，並經購貨人簽

名。……售貨單應載明購貨人護照或旅行證件號

碼、飛行航次……」本條有關在管制區內對個人

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之規定，似已超出免稅商

店業者管理事項，而有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之虞。

從而，在無法律明文依據之情形下，「管理辦法」

草案有關在管制區內免稅商店蒐集購貨人個人

資料，因已逾越旅客與商家間之買賣契約關係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嗣修訂於 102 年 7 月 31 日財政部預告修正草案條文第 24 條。  

8嗣修訂於 102 年 7 月 31 日財政部預告修正草案條文第 9 條及第 17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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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契約之特定目的「必要範圍」，與個人資料

保護法第 5 條、第 19 條規定有違，自不得要求

商家予以蒐集、處理管制區內購貨旅客之個人資

料，遑論再依同法第 20 條規定傳送此類個人資

料予他機關。又縱使海關為查緝、防堵免稅商店

或可能有人逃漏關稅而須蒐集相關銷售資料，然

而「管理辦法」草案第 24 條規定卻要求所有在

管制區內免稅商店購貨之旅客留下個人資料，似

已逾越執行法定職務之「必要範圍」，有違個人

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
9
。 

２、復按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營業秘

密，係指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式、設計

或其他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……」，

而「管理辦法」草案第 24 條施行結果，免稅商

店販售之商品品牌、貨物類型等銷售資訊，自有

可能經由銷貨電腦之連結而為各種類別之統

計，對於相關商品經營者之營業秘密，似有侵犯

之虞
10
。 

(四)綜上，關務署欲藉修正「管理辦法」規定，以防杜

旅客超量攜帶免稅菸酒入境，亦應善盡是否有逾越

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「營業秘密法」規定之注意

責任。 

四、關務單位要求免稅商店業者依關局別，個別設立專用

保稅倉庫等情，允宜考量法律授權程度，避免再滋爭

議。 

(一)依「管理辦法」第 16 條規定：「免稅商店應設置專

供存儲其免稅銷售貨物之保稅倉庫……」經核前揭

規定，似有要求免稅商店業者應依關局別，個別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法務部 102 年 11 月 7 日法律字第 10203512160 號函參照。  

10
 法務部 102 年 9 月 3 日以法制字第 10202520920 號函參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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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專用保稅倉庫之文義。 

(二)惟查前開規定，迄今（103 年 3 月）並未落實執行

，致目前海關轄管之免稅商店，與供其儲存免稅銷

售貨物之保稅倉庫，分屬不同關區管轄之業者，尚

有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
11
及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

12
。 

(三)次查因免稅商店與儲存其免稅銷售貨物之保稅倉庫

分屬不同關區管轄，免稅商店進出貨物時，各關區

僅能憑書面移倉申請書及銷售單實施監管，無法查

詢隸屬不同關區之原保稅倉庫進倉報單資料；且盤

存時係由各管轄關區自行擇日辦理，盤存結果並無

法整合，致稽核保稅帳務及年度盤點結算存有窒礙

。爰「管理辦法」預告修正草案第 9 條、第 10 條分

別規定「申請核准登記為免稅商店者，應具有下列

條件……二、專營銷售旅客商品，並設置專用保稅

倉庫。……」、「申請設置免稅商店者，應檢具下

列文件，向所在地海關申請核准登記：……免稅商

店及其專用保稅倉庫建築物之使用權證明文件及其

影本……」等，以明確規定免稅商店與專供儲存其

免稅銷售貨物之保稅倉庫，應屬同一關區管轄。 

(四)惟依關稅法第 61 條第 3 項：「免稅商店之保稅貨物

，應存儲於專供存儲免稅商店銷售貨物之保稅倉庫

。」並未明確規範免稅商店與供儲存其免稅銷售貨

物之保稅倉庫，需屬同一關區管轄，是前揭修正草

案有關免稅商店與保稅倉庫應設於同一關區之規定

乙節，是否有逾越法律規範，不無再酌空間。 

(五)末查，倘依前揭修正草案規定辦理，免稅商店業者

可能需另承租其他保稅倉庫、增設電腦及相關連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
 免稅商店屬基隆關、臺中關及高雄關轄管，惟保稅倉庫屬臺北關轄管。  
12免稅商店屬高雄關轄管，惟保稅倉庫屬臺北關轄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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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，暨增加人事支出等；另跨關區運送貨物尚應

先繕具報單放行後，進儲其專用保稅倉庫，始得再

轉送其他免稅商店，亦增加其營運及作業成本。是

關務機關容應併予考量前揭業者可能增耗之成本，

與欲達成行政目標間之衡平問題。 

(六)綜上，關務單位要求免稅商店業者依關局別，個別

設立專用保稅倉庫等情，允宜考量法律授權程度，

避免再滋爭議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劉玉山 

 

 

 

 


